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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0573     证券简称：粤宏远 A    公告编号：2022-046 

东莞宏远工业区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公告 

 

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本次财务资助对象：王明江；方式：公司代被资助对象

支付债权受让价款金额：2316.237万元。本次事项履行董事

会审议程序。特别提示，被资助对象以木兰煤矿债权为还款

保障，该煤矿性质为在建矿井，设计采煤生产能力为 30 万

吨/年，煤炭备案的资源储量为 1938万吨。 

 

一、财务资助事项概述 

2022年 12月 29日公司召开董事会，对煤炭沟煤矿在办

理独立法人公司过程中为解决有关障碍，涉及对外提供财务

资助的情况进行审议确认，现将有关情况补充披露。 

1．本次提供财务资助的背景、主要原因及考虑 

根据《贵州省煤矿企业规范管理暂行办法》和《关于保

留煤矿设立独立法人公司（子公司）有关事宜的通知》等规

定，公司于 2021 年 1 月 22 日设立贵州宏泰矿业有限公司，

该公司专用于承接煤炭沟煤矿的采矿权和所有资产权益，使

煤炭沟煤矿能从原挂靠主体贵州鸿熙矿业有限公司（以下简

称“鸿熙公司”）中脱离，成为独立法人公司。2022年 1月，

贵州宏泰矿业有限公司已完成煤炭沟煤矿采矿权的转入和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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承接。2022年 4月 14日公司已登载的 2021年度报告中披露

了有关“煤炭沟煤矿办理独立法人公司”的情况。 

煤炭沟煤矿在办理独立法人期间，发现因贵州鸿熙矿业

有限公司纳雍县雍熙镇木兰煤矿（以下简称“木兰煤矿”）

与长城资产管理公司合同纠纷案，导致煤炭沟煤矿采矿权处

于被连带司法查封状态，给煤炭沟煤矿独立法人的办理产生

了障碍。 

该案实际债务人为挂靠在鸿熙公司名下的木兰煤矿及

其实际权利人张建明，木兰煤矿也因该案件被司法查封。为

解除彼时同为鸿熙公司名下的煤炭沟煤矿被连带的司法查

封，公司要求鸿熙公司协助敦促该案实际债务人木兰煤矿及

其实际权利人张建明尽快解决上述案件。最终该案债权人长

城公司决定拍卖涉案债权。 

2021 年 12 月，第三人王明江竞得该债权，但其在合同

约定的期限内，无法及时筹得足够的拍卖款。为尽快解除煤

炭沟煤矿司法查封并完成独立法人手续，脱离因更多它矿涉

诉或涉债务纠纷导致我矿深陷司法查封、无法正常建设经营

的困局，保障资产安全，公司作为垫资人代王明江向长城公

司支付木兰煤矿债权收购款 2316.237 万元。如王明江不能

按时偿还垫资款，公司将无条件获得该拍卖债权，有权向债

务人木兰煤矿及其实际权利人张建明追索全部垫资款及利

息。 

2022年 1月，法院解除了煤炭沟煤矿司法查封。煤炭沟

煤矿顺利完成了设立独立法人公司手续，煤炭沟煤矿资产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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到保全。 

公司前述垫资情形形成财务资助，但不影响公司正常业

务开展及资金使用，不属于深交所《股票上市规则》、《主

板规范运作指引》等规定的不得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形。 

2．本次提供财务资助基本情况 

2022 年 1 月 13 日公司与前述案件债权竞得人王明江协

定，公司向其提供借款人民币 2316.237 万元，用于支付应

向该案债权人支付的款项。王明江应当于 3日内向相关法院

申请解除对煤炭沟煤矿采矿权的查封保全措施；后期若王明

江未能向公司归还借款本金的，则其须无条件将自债权人受

让的债权转让给公司。 

3．本次财务资助相关议案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

五次会议审议通过，表决情况为五票同意、零反对票、零弃

权票。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
二、被资助对象的基本情况 

被 资 助 对 象 的 名 称 ： 王 明 江 ， 身 份 证 号 码

522422197*******12。被资助对象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。

公司在上一会计年度对该对象不存在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况。

被资助对象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

三、财务资助协议的主要内容 

本次提供财务资助的方式：公司代被资助对象支付债权

受让价款，金额：2316.237万元，用于支付应向该案债权人

支付的剩余成交价款 2310 万元及逾期付款违约金 6.237 万

元；担保措施：若被资助对象未能于 2022年 3月 26日前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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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归还借款本金的，则被资助对象须无条件将自债权人受

让的债权转让给公司。后续公司可向木兰煤矿和张建明追索

还款。 

四、财务资助风险分析及风控措施 

被资助对象就财务资助事项提供木兰煤矿债权担保。如

木兰煤矿及其实际权利人张建明未及时偿还债务，被资助对

象将向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，对木兰煤矿采矿

权进行司法拍卖，得款用于归还我司垫资款及利息。 

木兰煤矿成立于 2003年 12月 4日，实际权利人和负责

人为张建明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52000075537414XL，设

计采煤生产能力为 30 万吨/年，矿区面积约 2.0834 平方公

里，根据黔自然资储备字（2020）91号，备案的资源储量为

1938万吨。煤类为无烟煤。地址位于贵州省毕节市纳雍县雍

熙镇木兰村，所属行业为煤炭开采和洗选业，经营范围包含：

煤炭的开采及销售。木兰煤矿目前的经营状态为存续（在册），

矿井性质为在建。 

五、董事会意见 

本次提供财务资助的原因是为遵循煤矿设立独立法人

公司（子公司）有关事宜的办理程序，解脱煤炭沟煤矿司法

查封，完成煤炭沟煤矿独立法人公司设立，保障煤矿资产安

全。 

被资助对象以木兰煤矿债权为还款保障，如以木兰煤矿

拍卖价值抵偿，具备最终偿还债务的能力。 

王明江曾于 2022年 5月 23日向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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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强制执行，拟对木兰煤矿采矿权进行司法拍卖。后经协商

与沟通，木兰煤矿/张建明应于 2022年 12月 27日前归还全

部垫资款及利息，否则将恢复强制执行，对木兰煤矿采矿权

进行司法拍卖。 

目前木兰煤矿/张建明还款已逾期。接下来，被资助对

象和公司将依程序向法院申请恢复对木兰煤矿强制执行，并

申请法院对木兰煤矿采矿权进行司法拍卖。法院作出拍卖煤

矿裁定后，经过评估等程序确定拍卖价后委托拍卖平台拍卖。 

六、独立董事意见 

本次财务资助事项是出于保全煤炭沟煤矿资产的初衷，

协助解决办理法人公司的障碍，具有必要性。本次事项彼时

暂缓披露是出于维护公司利益的考虑，以避免煤炭沟煤矿进

行司法解封时受到缠诉、滥诉阻挠。目前煤炭沟煤矿已成为

独立法人公司，资产安全得到了保障。公司董事会在审议《关

于补充确认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》时，按规定履行了决

策程序，符合有关法律、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及公司章程的

规定。没有损害公司及广大中小投资者的利益。 

七、累计提供财务资助金额及逾期金额 

本次提供财务资助后，上市公司提供财务资助总余额

372,685,727.03元，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

例 22.22%；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

财务资助总余额 372,685,727.03 元，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

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 22.22%；逾期未收回的金额为本次财务

资助事项金额 2316.237万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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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、备查文件 

1．董事会决议； 

2．独立董事意见； 

 

 

东莞宏远工业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2年 12月 29日 
 


